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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 

名称 
档案移交接收规程 

工作 

依据 
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档案移交接收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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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 

要求 

1.所有移交材料必须齐全、完整，并做预立卷整理后方能移交。 

2.对常用文件进行复印留存以备部门使用，原件必须归档。 

3.不符合移交条件的材料，移交部门档案员应按档案馆工作人员反馈意见

将材料再整理后方能移交。 

4.有电子文件归档的，必须有纸质文件同步归档。 

5.未履行移交手续的材料，档案馆不予接收。 

其他 

说明 

 

 

移交部门预立卷并准备移交目录 

档案馆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

档案馆工作人员按规范整理，并出具正式移交目录，双方签字确认 

移交部门档案员、分管领导在备考表上签字确认 

档案馆入库登记 


